瓦政发〔2018〕114号

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瓦房店市推进企业项目“妈妈式”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经济区，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：

    现将《瓦房店市推进企业项目“妈妈式”服务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瓦房店市人民政府

2018年10月1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瓦房店市推进企业项目“妈妈式”
服务工作方案
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，强化服务意识，构建“亲”“清”新型政商关系，打造最优营商环境，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活力，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辽宁省、大连市和我市“重实干、强执行、抓落实”专项行动工作部署，深化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，按照“情感上暖心、行动上贴心、措施上用心、机制上顺心、关系上无私心”的“妈妈式”“五心”服务理念，打破原有的市领导、部门分工，按照市政府统一安排，遵循“谁负责全程抓”的原则，为企业项目提供从“培育”到“达产”的全周期、全领域、全流程、全方位、全员化“五全”亲情式服务，实现服务范围零死角、服务主体零缺席、服务对象零遗漏“三零”目标，以“妈妈式”服务把我市打造成为办事效率最高、投资环境最优、企业获得感最强的城市。
二、服务范围
所有工商注册登记、税收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瓦房店市行政区域内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项目都作为“孩子”由市级、乡镇街区级“妈妈式”服务团队认领。
三、团队组建
（一）市级“妈妈式”服务团队。每个企业项目都指派一名副市级以上领导作为“妈妈”、一个行业管理部门作为“保姆”、一个企业项目属地部门作为“秘书”。
认领对象：
1.新招的在谈、在建的增量企业大项目；
2.列入市级的重点项目；
3.存量企业中的龙头重点企业大项目。
（二）乡镇街区级“妈妈式”服务团队。每个企业项目指派一名乡镇街区副职以上领导作为 “妈妈”、一名助理作为“保姆”、一名干事作为“秘书”。
认领对象：
没列入以上范畴的本辖区内其他企业项目。
四、工作任务
（一）市级“妈妈”服务团队

1.“妈妈”工作任务。市级领导作为认领企业项目的“妈妈”，负责对该项目从在谈开始实行全程跟踪服务，每月至少调度推动二次，每周至少到项目施工现场一次，了解项目进展，解决项目难题，推动项目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，直至企业达产平稳运行。
2.“保姆”工作任务。行业管理部门作为企业项目“保姆”，上对企业项目“妈妈”负责，要全面掌握制约项目推进的问题，及时主动定期向“妈妈”汇报项目进展情况，对企业项目单位提出的问题及时协调相关部门尽快解决，协调解决难度大的问题第一时间上报给“妈妈”调度；下对企业项目“秘书”进行指导，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每个环节，积极推动各项政策落实，确保按期完成项目推进任务和推进目标。。
3.“秘书”工作任务。属地部门作为企业项目的“秘书”，上对“保姆”，做好项目信息的纵向横向沟通等工作，将项目整体推进情况及项目推进中面临的困难问题，第一时间汇总向“保姆”汇报；下对企业项目，建立企业项目档案，坚持“一管到底”的工作方法，进行实地实时全流程协调对接指导和跟踪代办服务，力促企业项目顺利进展。
（二）乡镇级“妈妈”服务团队

比照市级“妈妈”服务团队工作任务自行安排。
对工作任务确需纳入市级“妈妈”服务团队的，由各乡镇街道经济区上报市“妈妈式”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。
五、工作流程
从招商环节、安商环节和扶商环节，为企业项目提供全周期“妈妈式”服务，最后达到富商目的。
（一）招商（从获得项目信息开始，至项目签约结束）

由商务局负总责通过全员招商、展会招商、商会协会、以
商招商等多种形式，分市域内和市域外两个空间，多方聚集项目信息，汇总分类后，汇同行业管理部门组织对项目信息进行产业政策、投资强度、环境资源承载等方面的先进性、可行性论证，通过论证有价值后，组建“妈妈式”服务团队，各位“妈妈”要亲自参与洽谈，推进项目快速引进、精准落地。各“保姆”要做好尽职履责，综合协调。各属地部门要从洽谈开始抽调“秘书”，对所负责的企业项目做好对接工作，提前介入，开展专项指导服务。
（二）安商（从签约后办理项目手续开始，至项目投产结束）

由行业管理部门和属地部门负责，行业管理部门主要负责指导和综合协调，属地部门负责主办，商务局掌握进展，配合协调办理项目各手续。各审批阶段主管局要各负其责，提升项目审批速度，积极为企业做好企业注册、项目立项、用地审批、规划设计、环境评价、建设报批等前期工作。“秘书”要对各审批环节开展代办和跟踪服务，全力推进项目基础设施配套建设，确保项目尽快投产。
（三）扶商(从投产开始，到达产乃至运行全程)

由“妈妈”牵头抓总，“保姆”、“秘书”行使职责，商务局掌握进展，对每个项目都建立较为详细的档案资料，坚持“一管到底”的工作方法，实行全程动态化和精细化管理，加强对企业项目的后续运营跟踪服务，做好产业政策指导和各项政策的落实兑现。鼓励企业项目增容扩张，以商招商，实现“服务一企、带动一批”的良好循环格局。
从招商、安商和扶商至企业项目达产运行满一个年度为止，作为“妈妈式”服务一个周期结束，该团队再认领新的“孩子”。
六、工作保障
（一）组织保障

1.市级层面：成立以市主要领导为组长、各副市级领导为副组长，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、经济区，各委办局主要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商务局。
2.各乡镇、街道、经济区，各委办局比照市级成立领导小组。
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多渠道、多层面抽调业务骨干充实“妈妈式”服务队伍，树立服务意识，提升业务素质。
（二）制度保障

各部门、各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结合本行业本领域实际，制定出台相关辅助制度和切实可行的服务细则，规范流程，解决企业项目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针对特殊、重点项目，落实特办制度。要制定具体项目细化方案，实行挂图作战，每个项目从签约落地到达产平稳运行，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，实现无缝对接。要定期报告项目推进工作情况，为市级领导提供全面、准确的项目推进信息。对新增项目要及时确定“妈妈”、“保姆”和“秘书”。行业管理部门和属地单位要定期按时上报项目进展情况，推动企业项目按期开工、如期达产、平稳运行。
（三）纪律保障

要强化督查，落实责任。将开展“妈妈式”服务列入全市绩效考核内容，制定考评方案。对项目信息征集、洽谈、签约、注册、开工、建设、投产、达产全过程实行跟踪服务情况定期通报。对发现的问题，督导责任单位及时加以研究，限期落实；对落实不到位或推诿扯皮、不担当、不作为的予以通报，情节严重的，按相关程序对相关责任人给予严肃问责，确保“妈妈式”服务真正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。
附件：1.瓦房店市推进企业项目“妈妈式”服务议事规则
2.瓦房店市第一批“妈妈式”服务项目保障名单

附件1

瓦房店市推进企业项目“妈妈式”
服务议事规则
1.市级领导作为认领企业项目的“妈妈”，负责对该项目从在谈开始实行全程调度，具体决策；行业管理部门作为项目的“保姆”，负责全流程综合协调；属地部门作为“秘书”，负责企业项目实地实时协调对接跟踪服务。
2.在“妈妈式”服务企业项目分配上，打破原有的市领导分工，按照市政府统一安排，遵循“谁负责全程抓”的原则，为企业项目提供从“培育”到“达产”的全周期、全领域、全流程、全方位、的服务。
3.市级“妈妈”要对负责项目每月至少调度推动二次，平均每周至少到项目施工现场一次，了解项目进展，解决项目难题，推动项目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。
4.强化责任落实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结合本行业本领域实际，制定具体项目细化方案，出台相关辅助制度和切实可行的服务细则，规范流程，解决企业项目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针对特殊、重点项目，落实特办制度。
附件2

瓦房店市第一批“妈妈式”服务项目保障名单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情况
	市级“妈妈”
	“保姆”姓名及职务
	“秘书”姓名及

联系方式
	责任单位

	1
	台湾灭火器项目
	前期推进
	郑军
	刘忠伟  轴承园区管委会副主任
	毕端忱18804260000
	轴承园区管委会

	2
	宁波大市场项目
	前期推进
	宋玉章
	刘忠伟 轴承园区管委会副主任
	张军 18642877000
	轴承园区管委会

	3
	碧桂园项目
	前期推进
	任志友
	于  波  文兰街道办事处书记
	高航 13500713715
	文兰街道办事处

	4
	万达广场项目
	前期推进
	梁刚
	刘忠伟  轴承园区管委会副主任
	李晓东13841155488
	轴承园区管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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